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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贸易法是国际经济法中最古老、最成熟，同时也是发展最快的主要分支之一。
近年来，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突飞猛进，国际贸易法的发展又取得了新的突破。
在世界范围内，1994年达成的《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不仅将国际贸易管理法扩展到国际货物贸易、国
际技术贸易及国际服务贸易三大领域，还建立了统一完备的世界贸易组织，大大强化了其贸易争端解
决机制。
在中国，同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则正式确立了我国发展国际贸易的基本制度、原
则与规则。
　　国际贸易法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国际贸易法学研究的繁荣。
近数年来，国内外关于国际贸易法，特别是关于世界贸易组织法与中国对外贸易法的论著如雨后春笋
，源源问世。
其中不乏深思慎取的佳作，令人歆羡。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部《国际贸易法学》，作为陈安教授担任总主编的《国际经济法学》（六卷本新
系列专著）之一，是我们积年从事国际贸易法研究、教学与法律实践的点滴心得的结晶，期望能为我
国国际贸易法学科体系建设，添砖加瓦。
　　本书采分论与总论结合、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体系安排方法。
全书共分5编，27章。
第一编为国际贸易法总论部分，含导论、国际贸易惯例的基本理论问题、世贸组织的法律体制以及电
子贸易的一般法律问题4章，是对当代国际贸易法与国际贸易法学中的基本问题与突出前沿问题的集
中论述。
第二、三、四编分别为国际货物贸易法、国际技术贸易法与国际服务贸易法，是关于国际贸易法三大
实体法分支的介绍与研讨。
其中，对各分支的介绍又均从实证角度出发，既介绍交易性规范，又分析管理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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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分论与总论结合、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体系安排方法。
全书共5编，27章。
第一编为国际贸易法总论部分，第二、三、四编分别为国际货物贸易法、国际技术贸易法与国际服务
贸易法、国际技术贸易法与国际服务贸易法，是关于国际贸易法三大实体法分地的介绍与研讨。
其中，对各分支的介绍又均从实证角度出发，既介绍交易性规范，又分析管理性规则。
最后一编对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予以介评，是对国际贸易法中的程序法的集中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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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联合国贸法会国际支付工作组在一份关于EDI的报告中提出，贸易当事人之间的通讯协议，只能
确定贸易伙伴之间的责任，而不能约束提供通讯服务的第三人（网络经营者）。
这自然是正确的，因为合同不能对非合同当事人创设权利义务是合同法的基本原理之一。
这就意味着关于第三方的责任问题往往只能由第三方与用户之间的服务协议来确立。
换言之，网络经营人的责任往往需要由服务协议来直接明确。
然而，事实上，目前许多国营或专营的公共网络经营人一般都在其管理程序中对其失误作出免责或限
责的规定；而那些不具备公共网络地位的经营者，也往往在服务协议中对其责任范围加以限制。
例如，有的协议规定，如果经营人没有正确传递某项支付命令，其赔偿责任一般仅限于应支付的传递
费（服务费）或因付款延误或引起的利息损失。
①同时，从实际情况来看，要求网络经营人对其失误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也是不现实的。
为此，有人进而提出，应区分不同的服务内容而确定经营者的责任，即将仅为用户传递信息的“被动
网络”与兼为用户提供认证、核查、存档、记录与复印服务的“增值网络”的责任区别开来，后者对
其失误所承担的责任应大于前者。
②　　基于上述考虑，国际支付工作组提出，有必要制定一项有关通讯失误的法律规则来解决这一问
题。
这种责任规则应同调整其他商业活动的责任规则一样具有强制性，以便促进网络经营者严守EDI的操
作规程与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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